
 1 

臺北市信義區 112年第一次五常里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6日(星期六)下午 7時 30分 

貳、地點：五常里民活動所(永吉路 187巷 6弄 6號)   

参、主持人：游育靖里長                         紀錄：林恒如里幹事    

肆、上級督導人員：傅靖雅視導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報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我能順利當選。感謝黃里長打下的基礎，但接下來我會做一些 

    改變大家可能一開始不習慣，但請本著讓五常里更好更進步的同理心，支持我做 

    一些改變讓五常里變得不一樣。各位對里內建設如有任何建議，亦請不吝即刻告 

    訴我。我是一個素人，有些不懂之處亦請鄰長前輩多多指教。今天感謝多位議員 

    蒞臨給我支持。春節將近，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兔年行大運。 

柒、里辦公處工作報告： 

一、 訂立112年里辦公處工作計畫及建立各項業務基本資料，作為推行里政工作之依

據。 

二、 有關市政宣導，請各鄰長全力配合。 

三、 區公所辦理的各項活動需各里配合發動人員，感謝鄰長全力配合共襄盛舉。 

四、 未來本里辦理的各項活動亦需各位鄰長協助，請鄰長們抽空全力配合，共同重新

打造一個團結、有活力的五常里。 

五、 每月第一週週五上午執行本區清潔日，每個次分區各里輪流辦理，宣導住戶整頓

環境衛生。 

六、 為改善里內居住環境維護公共建設，提昇生活品質，遇有路燈損壞、水溝阻塞、

路面坑洞、自來水管破裂等情況時，其他有礙市容或妨害公共安全之事項，請隨

時向里辦公處反映或撥打1999市民熱線。 

七、 協助辦理滅蟑滅鼠工作免費供應藥餌，如有需要者，請向里辦公處領取。每二個

月一次配合環保局推行里內環境消毒工作。 

八、 111年五常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資源回收金補助款、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補助款

等，業已公告在信義區公所網站。里鄰建設服務經費使用情形如附件1。 

捌、宣導事項：如會議資料。 
玖、討論事項： 

    (一)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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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討論本里112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30萬元) 如何運 

            用？  

        說 明：里鄰建設服務經費，依「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  要點」規

定用於本里1.防火巷之清理。2.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

出。3.守望相助各項設施、裝備之購置及維修。4.鄰里公園之清潔

維護。5.活動中心、里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維修。6.里內巷

弄簡易照明設施。7.巷道或水溝維修。8.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

之設置、升級及維修零件耗材等。9.里辦公處辦公機具、為民服務

設施之購置及維修。10. 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租用及維修。11.里

內防疫、保健、防災救災器材之購置及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公共設

施。12.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13.志工相關費用。 

  辦 法：有關各項經費運用由本會議議決通過後授權里長、里辦公處辦理。 

      決  議：本年度經費除擬用於里辦公處影印機租用，及明日里內大掃除志工便當 

             外，其他依里辦公處視實際需要採購。 

(二)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案  由：研商本里112年度鄰長自強活動如何辦理？請討論。 

說  明： 

一、每年區公所補助每鄰1,210元做為鄰長辦理自強活動之用。 

      二、鄰長自強活動訂定實施計畫；並於活動前1個月函報區公所審核，鄰

長自強活動當日，參加之鄰長親自簽到或可由家裡成年人代理參加並

填寫參加同意書，不得由非關係人參加或冒名頂替。 

  辦 法：經本會議議決通過後授權里長、里辦公處辦理。 

       決  議：本案經本會議議決通過，授權由里長統籌規劃辦理，今年傾向以聚餐 

              聯絡情感方式辦理。 

(三)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案  由：研商本里112年度睦鄰聯誼活動辦理何種活動？請討論。 

說  明：依民政局函規定活動項目以下列各項為原則：康樂聯誼、趣味競賽、

民俗技藝表演或競賽、園遊會、親子活動、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體

育活動、跳蚤市場等環保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技藝研習活動、

其他能增進居民情感，公眾利益之正當活動。 

   辦 法：經本會議議決通過後授權里長、里辦公處辦理。 

   決 議：本案經本會議議決通過，授權由里長統籌規劃辦理 

(四)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案  由：研商本里112年度環保局垃圾資源回收補助款如何運用？請討論。 

 說  明：本經費一經核定後(目前未核定)，辦理項目必須和環保、資源回收工

作有關，如資源回收宣導活動或垃圾源頭減量說明會或跳蚤市場、園

遊會、組訓活動，可與藝文文康活動合併辦理參訪如資源回收場或焚

化廠等活動。 

辦  法：經本會議議決通過後授權里長、里辦公處辦理。 

決  議：本案經本會議議決通過，授權由里長統籌規劃辦理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jsp?LawID=P02C2010-20041222&RealID=02-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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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案  由：研商本里所有鄰長自近日起，排班輪流至里活動場所(187巷6弄6號)

值班一案？請討論。 

     說  明：為確實服務里民避免里民至里活動場所時撲空，擬請所有鄰長排班輪 

             流至里活動場所(187巷6弄6號)值班，上、下午各1位，星期一〜五上 

             午9:00-11:50，下午2:00-4:50，例假日略過，1個月平均約值班3 

             次，若當次無法值班請自行找其他鄰長或親友代班。 

辦  法：經本會議議決通過後，自農曆年後開始實行，請鄰長明日至里活動場

所自行填寫可值班的時間，先以每月值3班試行。 

(六) 提案人：五常里辦公處 

案  由：本里里、鄰長已建立 Line群組方便聯絡及傳達、回覆訊息，請善用此

社群媒體。請討論。 

     說  明：本里里鄰長已建立 Line群組，訊息由此發佈包括辦理活動需要鄰長 

             們協助，未來若有詢問出席意願請務必於本群組回覆或私 Line 

             游里長，以掌握出席狀況分配工作。 

辦  法：經本會議議決通過後授權里長、里辦公處辦理。 

拾、臨時動議: 

     提案:永吉路 189號至 223號前人行道近日已改成可停機車，但仍收到罰單。 

     決議:應該是近日才修改，有些警員未了解，已通知派出所開罰單要注意本路段。 

拾壹、上級督導人員講評： 

         新任里長一定會有新的想法，各位鄰長是新任里長的眼睛、雙手，大家共同 

      合作集思廣益，來協助完成里長對里內的新願景。 

         經過 20年台灣燈會又終於回來臺北市舉辦，主燈區在國父紀念館，信義區 

      的燈區在永春陴濕地，2月 4日至 6日下午 3點會在永春陴濕地發送小提燈歡 

      迎大家共襄盛舉。在此預祝大家新春愉快、平安順心。   

拾貳、主席結論：  

本會結束後請鄰長數自己鄰的小公佈欄數量，及現有及適合釘掛的地點並列 

      清單給我，以利我重新訂製小公佈欄。最後仍請大家配合及協助我共創更美好 

      的五常里。祝大家新年快樂、闔家平安。 

拾参、散會：下午八時四十五分。 


